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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政办发〔2022〕124号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会宁县2022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

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县直各相关部门：

《会宁县 202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

核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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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 202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
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实施方案

为确保 2022 年我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

监测、评价与考核工作顺利完成，按照省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

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考核重要性

会宁县位于甘肃省中部，白银市南端，被列入《国家重点生

态功能区县域名单》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考核。该项考核是检验国

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的一项重要工作，

考核结果直接影响今后省上对我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正

常拨付和奖励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。

二、考核范围、内容、指标及计算方法

（一）考核范围。依据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名单》所

列，会宁县全境均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

考核范围之内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

核内容包括自然生态考核指标、环境状况考核指标和量化考核指标。

（三）考核指标。

自然生态考核指标包括林地面积、草地面积、湿地面积、林

地覆盖率、草地覆盖率、水域湿地覆盖率、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

等。生态环境状况考核指标包括地表水、空气质量、主要污染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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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强度等。

量化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：

1.林地覆盖率=（有林地面积+灌木林地面积+其他林地面积）／县

域面积×100%。

2.草地覆盖率=（高覆盖度草地面积+中覆盖度草地面积+低

覆盖度草地面积）／县域面积×100%。

3.水域湿地覆盖率=（河流（渠）面积+湖泊（库）面积+滩

涂面积+沼泽地面积）／县域面积×100%。

4.耕地和建设用地比例=（水田面积+旱地面积+城镇建设用

地面积+农村居民点面积+其他建设用地面积）／县域面积×100%。

5.生态保护红线区等受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=（生态保护

红线区面积+自然保护区面积+风景名胜区面积+森林公园面积+

湿地公园面积+地质公园面积+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面积-

重复面积）/县域国土面积×100%。

6.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所占比例=（土壤中度侵蚀面积+

土壤强烈侵蚀面积+土壤极强烈侵蚀面积+土壤剧烈侵蚀面积）/

县域国土面积×100%。

7.Ⅲ类或优于Ⅲ类水质达标率=认证断面达标频次之和/认

证断面全年监测总频次×100%。

8.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=饮用水水源地监测达标

频次/饮用水水源地全年监测总频次×100%。

9.SO2排放强度=SO2排放量／县域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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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COD 排放强度=COD 排放量／县域面积。

11.固体废物排放强度=固体废物排放量／县域面积。

12.污染源排放达标率=县域内污染源监测达标总次数/今年

监测总次数×100%。

13.空气质量达标率=优良质量天数／全年监测总天数×

100%。

三、部门职责

县发改局：负责 2022 年二氧化碳（能耗）指标证明材料及

县域自然、社会、经济基本情况表等相关资料的填报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 2022 年用于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

转移支付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、2022 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支

出情况及证明材料及 2022 年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情况、生态环

境保护投入情况；提供转移支付资金相关拨付文件。按照《国家

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办法》规定，做好县域生

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资金的预算拨付等经费保障工作。

县自然资源局:负责 2022 年国土面积、耕地和建设用地面

积、未利用地面积等的指标证明材料、国土空间规划制定情况、

县域自然、社会、经济基本情况表填报及县域土地调查地类数据

表填报等。

县住建局：负责 2022 年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、城镇生

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核算填报；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信息

表、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信息表、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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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生活垃圾收集情况、乡镇生活污水收集情况的填报。

县水务局：负责 2022 年水域湿地面积、土壤侵蚀强度指标

的核算填报。

县农业农村局：负责 2022 年畜禽粪污、化肥使用、农药使

用指标的核算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信息表、美丽宜居村庄创建情

况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点信息等数据的

填报。

县林业和草原局：负责 2022 年林地、草地指标的核算及自

然保护地建设信息表填报。

县统计局：负责 2022 年产业增加值指标证明材料的核算填

报及县域经济、社会、自然基本情况表的填报。

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：负责 2022 年落实精准科学治污情

况、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情况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况、排污单位

持证排污情况、排污单位监管执法情况、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制定

情况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情况、乡镇水源地保护区信息表、

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完成情况、自然保护区等受保护区域信息

表的填报。组织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，协调组织开展生态环

境质量监测工作；汇总相关单位填报的数据、编写上报自查报告。

四、时间要求

各相关单位于10月21日之前将相关资料上报市生态环境局

会宁分局（邮箱：398670155@qq.com），佐证材料全部为 PDF 格

式，填报数据要真实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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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，政府办主

任和相关县直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领导

小组，负责全县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、评价与考核工作，及时提

供准确的指标和生态考核相关资料，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

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积极配合，互

相沟通，严格按照要求完善内业资料，准确填报好各种报表。市

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要积极做好业务指导、组织协调等工作，确

保我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领导小组各成员要严格审核各自上报

的相关报表，对各项数据进行仔细核对，确保准确无误，并将有

关资料备案。领导小组将定期对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

查，对各责任部门工作完成情况跟踪统计，建立台账。对因工作

拖拉、失误等原因影响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的将追究相关

人员责任。

附件：会宁县 202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

量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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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 202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

环境质量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刘 晶 副县长

成员：王 宁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禄 军 县发改局局长

柴晓明 县财政局局长

祁虎山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赵彦功 县水务局局长

南小强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马天择 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局长

土 平 县住建局局长

吴总德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杜永峰 县统计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会宁分局，

马天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主要负责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

作的组织、协调。领导小组成员职务若有变动，由接任相应职务

的同志替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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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17 日印发


